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分支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为适应安防

行业发展的需要，依据业务范围的划分和会员组成的特点，设立分支

机构。为了加强分支机构的管理，保障协会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根

据本协会《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各分支机构是协会的职能机构，包括分会、专业

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各分支机构在协会秘书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第三条 各分支机构的办事机构，原则上设立在协会秘书处办

公区内，在特殊情况下，经协会秘书处同意分支机构的办事机构可设

在异地。

第四条 协会可凭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机构登记证书》向有关部门申请刻制分支机构印章。但未经协会秘书

处同意，分支机构对外不得自行签订各种经济合同，不得办理财务资

金贷款、担保等业务。

第五条各分支机构不得实行财务独立核算和向社会招聘人员，

并将其印章等协会秘书处管理。

第六条 各分支机构依据协会《章程》和本《办法》，制定相

应的工作规则。



第二章 任务

第七条 以分支机构的名义，根据确定的业务范围组织开展本

分支机构有关活动。

第八条 组织开展业务范围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并消化吸收行

业内先进经验与技术。

第九条 开展与本专业相关的公益活动。

第十条 接受政府和本协会的委托，以协会的名义承办大型活

动。

第十一条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及时向协会反映会员的意见、

建议和要求。

第三章 组织

第十二条 各分支机构的成员由协会会员单位和本专业的专家、

学者组成。分支机构的会员单位系协会的会员单位，拥护协会《章程》，

按规定向协会交纳会费，并可自愿提供资助。

第十三条 协会各分支机构的组织机构由主任、副主任组成，

每届任期五年。分支机构主任向协会理事长全权负责。

第十四条 协会各分支机构主任、副主任，由本协会各分支机

构的成员单位选举产生，报协会秘书处备案。分支机构主任为专职，

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权力

1、参加协会组织的有关活动；



2、享受协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3、对协会秘书处工作有建议、批评和监督权；

4、 以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5、 受协会的委托，代表协会组织有关专业活动。

第十七条 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协会章程和相关规定，执行协会决议；

2、 维护协会合法权益；

3、支持协会的工作，完成协会委托的任务；

4、积极发展会员，壮大分支机构的队伍。

第五章 经费

第十八条 经费来源

1、咨询服务收入；

2、单位和个人资助或捐赠；

3、协会拨付的经费；

4、其他收入。

第十九条 实行财务单独立账核算的分支机构，每年应向协会

交纳管理费，具体数额由协会秘书处和分支机构另行确定。协会秘书

处根据分支机构交纳的管理费和专业会员交纳的会费情况，按照一定

比率向分支机构拨付活动经费，具体事宜由协会秘书处和分支机构另

行确定。分支机构的财务收支须遵守国家相关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分支机构与协会秘书处确定的合作项目，其责、权、

利分配比例由双方另行协商办理。



第二十一条 分支机构财务每年的预算、决算接受协会秘书处

的审查和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协会秘书处对分支机构进行联系和指导。

第二十三条 已成立的分支机构在一年内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

由协会秘书处收回印章及有关资料存档。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

事会审议通过；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